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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由成都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 (1)條而刊發。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發佈《境內

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試行辦法》」）及相關指引，包括廢除

《關於執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的通知》。《試行辦法》已自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起生效（「新中國法規」）。自《試行辦法》生效日期起，中國發行人應

參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制定其公司章程。鑒於上述新中國法規，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已對上市規則作出相應修訂，已自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起

生效，以（其中包括）反映新中國法規。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中國證監會發佈

《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理辦法》，據此，對委任獨立董事作出更詳細的規定。

此外，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二三年六月發佈的建議擴大無紙化上市機制及其他《上

市規則》修訂的諮詢意見總結，上市規則已作出修訂，自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起生效，因此，除其他事項外，受限於遵守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上市發行

人須 (i)以電子方式向其證券的相關持有人發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相關公司通訊

（定義見上市規則），或 (ii)於其網站及聯交所網站刊發相關公司通訊。上市發行人

須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舉行的首次股東週年大會前對其章程文件作出

任何必要的變更，以遵守該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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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情況，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現有章程作出若干修訂，

以（其中包括）反映 (i)新中國法規； (ii)上市規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

法」）的其他規定； (iii)有關擴大無紙化上市制度及上市發行人以電子方式發佈公

司通訊的最新監管規定以及自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生效的上市規則相關

修訂；及 (iv)本公司的實際情況（統稱「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或前後舉行

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審議及批准後，方可作

實。其中根據公司法作出的涉及股東會、董事會職權等的修訂（即公司章程修訂

後的第 4條、第 52條、第 56條、第 72條、第 75條、第 90條、第 98條至第 106條、

第 129條），待取得股東批准後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生效，其他修訂在取得股東

批准後立即生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成都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濤

中國成都，二零二四年四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李濤女士（ 董事長 ）、武曉東先生、胡江兵先生、朱銳先

生、金濤先生及陳威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傅文捷女士、鍾其水先生及薛樹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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